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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或者具有中医类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指导老师同时带徒不超过四名；

3.由至少两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推荐，推荐医师不包括

其指导老师，推荐医师主要执业机构在被推荐者长期临床实

践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推荐医师执业类别应当与申请人申

请考核专业相同或相近，且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五年及以上，

推荐医师一年内推荐人数不超过 4 名。

（二）经多年中医医术实践的，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核

申请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身体条件能够正常开展中

医医术活动的人员；具有医术渊源，在中医医师指导下从事

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满五年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施行前已经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满五年（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3 日）；

2.对某些病证的诊疗，方法独特、技术安全、疗效明显，

并得到患者的认可；

3.由至少两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推荐，推荐医师主要执

业机构在被推荐者长期临床实践所在县级行政区域内，推荐

医师执业类别应当与申请人申请考核专业相同或相近，且从

事中医临床工作五年及以上，推荐医师一年内推荐人数不超

过 4 名。

(三)港澳台人员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以师承方式学习

中医的，可在指导老师主要执业地点所在的县（市、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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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主管部门申请参加中医医术确有专长医师资格考核。

二、报名、审核及公示

（一）网上报名（2021 年 9 月 24 日-10 月 15 日）。

1.符合报名条件人员，登录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或四川

省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官方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按要求填报

资料；考生须上传近期（6 个月内）小 2 寸白底证件照、文

件小于 40kb、jpg 格式。

2.申请考核的类别分为内服方药、外治技术、内服方药

加外治技术、外治技术加内服方药四类，其中申请考核的中

医病证数不能超过 5 个，外治技术不得超过 4 类。省中医药

局根据《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修订版）》、《中医临床诊

疗术语（修订版）》和《中医医疗技术手册（2013 普及版）》，

对首批病证和技术目录进行修订，制定了《四川省中医医术

确有专长考核中医病证分类目录（修订版）》和《四川省中

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中医医疗技术目录（修订版）》（见附

件 4），申请病证和技术参照修订目录。

（二）现场提交材料、县级初审及公示（2021 年 9 月

26 日-11 月 5 日，具体安排由各县（市、区）中医药主管部

门确定）。

1.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申请人向指导老师主要执业

所在地县（市、区）中医药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经多年

中医医术实践的申请人向长期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所在地县

（市、区）中医药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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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申请参加中医医术专长医师

资格考核申请人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式样的《中医医术确有专

长人员（师承学习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请表》（附件 1）；

（2）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式样的《四川省中医医

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报情况表》（附件 3）；

（3）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含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4）反映确有专长或跟师学习的医案且每年不少于 3

份；

（5）推荐医师（至少两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有效身

份证明、《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

件；

（6）指导老师有效身份证明、《医师资格证书》、《医

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中医类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者指导老师工作单位

出具的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十五年以上证明原件；

（7）经县级以上公证机构公证的跟师学习合同书原件

及复印件；

（8）从跟师学习合同公证之日起连续跟师学习中医满

五年的证明材料（跟师学习综述不少于 2000 字、跟师学习

笔记每年 6 份等），以及指导老师出具的跟师学习情况书面

评价意见、出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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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多年中医医术实践的申请人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式样的《中医医术确有专

长人员（多年实践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请表》（附件 2）；

（2）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式样的《四川省中医医

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报情况表》（附件 3）；

（3）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含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4）反映确有专长或跟师学习的医案且每年不少于 3

份；

（5）推荐医师（至少两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有效身

份证明、《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

件；

（6）医术渊源的相关证明材料；

（7）中医医术专长综述（不少于 2000 字），包括医术

的基本内容及特点描述、适应症或者范围、安全性及有效性

的说明等；

（8）长期临床实践所在地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或

者所在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满五年

证明，或者至少十名患者的推荐证明原件；

（9）其他能够证明医术专长确有疗效的相关资料。

4.各县（市、区）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

内申请者提交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及中医临床实践

活动中是否存在安全（不良）事件进行审核。对申报材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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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全的，或中医医术实践活动中存在安全（不良）事件的，

不予受理。将初审合格人员、指导老师和推荐医师信息公示

7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并经审核后，汇总报送市（州）中

医药主管部门（汇总表见附件 5）。

（三）市级复审（2021 年 11 月 8 日-11 月 22 日）。

各市（州）中医药主管部门对申报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

的完整性、规范性等复审，复审合格后汇总，于 11 月 29 日

前报省中医药管理局（汇总表见附件 5）。

（四）审核确认。

市级复审后，省中医药管理局对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确

认，对符合考核条件的申请人、指导老师和推荐医师信息进

行公示，制发《2021 年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

格考核准考证》，由考生自主登录原报名网站打印。

考核安排另行通知。

三、报考要求

报考人员须认真对照报考条件，确认本人符合报名规定

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凡不符合申报条件或提供虚假材料报

名参加考核的，按《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

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相关规定处理。

四、其他工作要求：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中医医术确有专长医师资格

考核工作的组织管理，四川省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承担日常

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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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师承学习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申请表

姓名 性别

照 片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现从事主要职业

工作单位

家庭地址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指导老师执业

地点
跟师学习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医术专长
近五年

服务人数

文化学习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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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师学习

医术及实践

经历

医术专长

综述

回顾性中医医术实践资料 5例（需提供患者真实姓名、住址、电话，以附件形式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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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所填报信息全部真实准确，如有虚假，个人自行承担后果。

本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指导老师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工作单位
从事中医临

床工作时间

职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医师执业证书编码

临床特长

指导老师意见

签 字：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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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材料 一

推

荐

医

师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职称 民族

专业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医师资格证书

编码

医师执业证书

编码

工作单位

推

荐

医

师

意

见

本人承诺：推荐材料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愿意按照《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

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暂行）》有关规定，承担相应后果。

推荐医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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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材料 二

推

荐

医

师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职称 民族

专业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医师资格证书

编码

医师执业证书

编码

工作单位

推

荐

医

师

意

见

本人承诺：推荐材料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愿意按照《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

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暂行）》有关规定，承担相应后果。

推荐医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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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中医药主

管部门意见

（初审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地市级中医药

主管部门意见

（复审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中医药主

管部门意见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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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本表供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师承学习人员）申请参加

医师资格考核时使用。

2.一律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要端

正清楚。

3.第 1－2 页由申请人填写，第 3 页由申请人的指导老师填

写，第 4-5 页由推荐医师填写，第 6 页由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填

写。

4.表内的年月日时间，一律用公历阿拉伯数字填写。

5.照片应为申请人近期（6 个月内）小二寸免冠白底照片。

6.文化程度：填写申请人目前所取得的最高学历。

7.工作单位：没有工作单位者，填“无”。

8.身份证号码：也可填写军官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编号。

9.跟师学习地点：应具体到跟师学习及临床实践医疗机构。

10.医术专长：应包括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和擅长治疗的

病证范围。

11.近五年服务人数：是指近五年内在指导老师指导下应用

医术专长服务的人数。

12.医术专长综述：包括医术的基本内容及特点描述、适应

症或适用范围、安全性及有效性的说明等。

13.指导老师基本情况：需附指导老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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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证书复印件，中医类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证书复印件或者指导老师工作单位出具的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十

五年以上证明材料。

14.指导老师意见：包括对学生跟师学习情况的评价意见及

出师结论等。

15.推荐医师基本情况：需附推荐医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

执业证书复印件。

16.推荐医师意见：包括被推荐人姓名、医术专长和推荐理

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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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多年实践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申请表

姓名 性别

照 片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现从事主要职业

工作单位

家庭地址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医术实践地点 医术实践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医术专长
近五年

服务人数

学习途径 自学□ 家传□ 自创□

医术渊源

个人学习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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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术实践

经历

医术专长

综述

回顾性中医医术实践资料 5例（需提供患者真实姓名、住址、电话，以附件形式附后）

本人承诺所填报信息全部真实准确，如有虚假，个人自行承担后果。

本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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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材料 一

推

荐

医

师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职称 民族

专业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医师资格证书

编码

医师执业证书

编码

工作单位

推

荐

医

师

意

见

本人承诺;推荐材料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愿意按照《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

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暂行）》有关规定。承担相应后果。

推荐医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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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材料 二

推

荐

医

师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职称 民族

专业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医师资格证书

编码

医师执业证书

编码

工作单位

推

荐

医

师

意

见

本人承诺：推荐材料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愿意按照《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

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暂行）》有关规定。承担相应后果。

推荐医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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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中医药主

管部门意见

（初审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地市级中医药

主管部门意见

（复审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中医药主

管部门意见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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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本表供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多年实践人员）申请

参加医师资格考核时使用。

2.一律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

要端正清楚。

3.第 1－2 页由申请人填写，第 3-4 页由推荐医师填写，

第 5 页由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填写。

4.表内的年月日时间，一律用公历阿拉伯数字填写。

5.照片应为申请人近期（6 个月内）小二寸免冠白底照

片。

6.文化程度：填写申请人目前所取得的最高学历。

7.工作单位：没有工作单位者，填“无”。

8.医术实践地点：应具体到 XX 省（区、市）XX 市（地、

州、盟）XX 县（区、旗）XX 乡（镇、街道）。

9.医术专长：应包括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和擅长治疗

的病证范围。

10.近五年服务人数：是指近五年内应用医术专长服务

的人数。

11.医术渊源：包括中医医疗服务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脉络、家族行医记载记录、医籍文献等。

12.个人学习经历：包括文化学习和医术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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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医术专长综述：包括医术的基本内容及特点描述、

适应症或适用范围、安全性及有效性的说明等。

14.推荐医师基本情况：需附推荐医师医师资格证书、

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15.推荐医师意见：包括被推荐人姓名、医术专长和推

荐理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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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报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手机）

医术专长（应包括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和擅长治

疗的病证范围）

工作单位或住址

一、中医医术确

有专长的人员专

长综述提纲

1.医术的基本内容及特点描述

2.医术专长适应症或适用范围

3.医术安全性

4.医术有效性

5.医术潜在的风险性及防范措施

6.能够证明医术专长确有疗效的相关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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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医医术渊

源说明

1.接触中医时间

2.接触中医形式

3.学习或掌握的中医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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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中医学术思想阐述

三、中医医术确

有专长师承合同

真实性

师承老师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方式 现工作单位或住址

师承老师学术方向 师承人现学术方向

师承关系确立时间 师承合同签订时间

跟师时间 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

师承人员跟师学习情况以及评价意见（师承指导老师填写）

出师结论（师承指导老师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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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承医疗机构评价意见（师承人员学习情况、职业道德、临床能力方面评价）

本人对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性，做出承诺，并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指印）：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四、经多年中医

医术实践活动人

员的推荐证明材

料（任选一项）

（1）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证明

证明内容：

签字并盖章

年 月 日

（2）所在居委会、村委会证明证明内容

证明内容：

签字并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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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少十名患者推荐证明

序

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详细住址 联系方式 所患疾病

就诊时间、情

况（同时附上

治疗效果，检

查结果等材

料）

就诊信息获取途径
同意推荐请

签字手印

1 □广告 □介绍 □慕名 □其他

2 □广告 □介绍 □慕名 □其他

3 □广告 □介绍 □慕名 □其他

4 □广告 □介绍 □慕名 □其他

5 □广告 □介绍 □慕名 □其他

6 □广告 □介绍 □慕名 □其他

7 □广告 □介绍 □慕名 □其他

8 □广告 □介绍 □慕名 □其他

9 □广告 □介绍 □慕名 □其他

10 □广告 □介绍 □慕名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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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场辨识中

药申报表

1
常用方剂

常用药物

2

常用方剂

常用药物

3

常用方剂

常用药物

4

常用方剂

常用药物

5
常用方剂

常用药物

汇总

常用方剂共 方

常用药物 味（不少于 50种），填入常用药物表，以备现

场辨识考核使用。

是否有毒性药物 □ 否 ，□ 是。

如有，填入有毒药物表，以备专家了解考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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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用药物表

序

号

中药

名称

序

号

中药

名称

序

号

中药

名称

序

号

中药

名称

序

号

中药

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二）有毒药物表

序

号

中药

名称

序

号

中药

名称

序

号

中药

名称

序

号

中药

名称

序

号

中药

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六、中医医术实践

活动中医疗安全

情况

在指导老师指导下应用医术专长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纠纷？如有，是否造成严重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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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真实性承诺

本人承诺所填报信息全部真实准确，如有虚假，个人自行承担后果。

承诺人签名（并按指印）：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相关申报资料粘贴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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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关于填报中医病证分类和中医医疗技术的说明

一、关于填报中医疾病的方法

（一）医术专长应包括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和擅长治

疗的病证范围， 按照“中医疾病+中医药技术方法”模式确

定申报的医术专长。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和诊治的病证范

围应为对应关系，即“使用××技术诊治××病证”。

（二）中医专长类别分内服方药、外治技术、内服方药

加外治技术、外治技术加内服方药四类，仅限选填其中一类。

选填“内服方药”类的申报者须列举常用的方剂名称。

（三）省中医药局根据《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修订

版）》、《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修订版）》和《中医医疗技

术手册（2013 普及版）》，对首批病证和技术目录进行修订，

制定了《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中医病证分类目录

（修订版）》和《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中医医疗技

术目录（修订版）》（附后），中医疾病名称和中医药技术

方法应对照相应修订版目录填写。

（四）当《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中医病证分类

目录（修订版）》和《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中医医

疗技术目录（修订版）》未收录拟申报的中医疾病或外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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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时，可参照国家《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修订版）》、《中

医临床诊疗术语（修订版）》和《中医医疗技术手册（2013

普及版）》。当国家《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修订版）》、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修订版）》和《中医医疗技术手册（2013

普及版）》也未收录拟申报的中医疾病或外治技术时，可参

照现行中医专业本科统编教材如实、准确填写该中医疾病或

外治技术名称，并对该医术专长另附详细说明，包括基本内

容及独特性、适应证或适用范围、操作步骤、安全性、有效

性、风险性及防范措施等。

二、关于申报中医疾病数量的规定

（一）考核注册遵循“报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注册

什么”原则，合格者取得的《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

记载的是经考核合格的具体诊治中医疾病和具体中医药技

术方法，申报者应根据自身掌握情况填写。

（二）对照《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中医病证分

类目录（修订版）》，申报考核专长诊治的疾病数量不得超

过 5 个。

三、关于申报外治技术数量的规定

（一）对照《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中医医疗技

术目录（修订版）》，可申报某一类、某几个或某几类、某

一个、某几个外治技术。申报考核的外治技术不得超过 4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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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照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首批中医医疗

技术目录，按技术类别或技术名称申报。

（三）因考核时间有限，申报者应根据自身掌握情况填

写，一次不宜填写过多类或过多个外治技术。

四、医术专长填报举例

（一）选报中医疾病名称：应对照《四川省中医医术确

有专长考核中医病证分类目录（修订版）》“中医疾病名称

与分类代码表”填报。具体疾病所跨病类不作限制。例如：

选择填写“脏腑病及相关病类（A04）”中“肺系病类（A04.04）”

下的“肺瘘病（A04.04.06）”、“肺痈病（A04.04.08）”，

表示掌握“肺瘘病（A04.04.06）”、“肺痈病（A04.04.08）”

这 2 个具体疾病。再如：选择填写“脏腑病及相关病类（A04）”

中“心系病类（A04.01）”下的“惊悸病（A04.01.09）”，

以及“脾系病类（A04.03）”下的“反胃病（A04.03.02）”，

“肺系病类（A04.04）”下的“肺瘘病（A04.04.06）”，

表示掌握“惊悸病（A04.01.09）”、“反胃病（A04.03.02）”、

“肺瘘病（A04.04.06）”这 3 个具体疾病。

（二）填报中医药技术方法：分“内服方药”、“外治

技术”、“内服方药加外治技术类”、“外治技术加内服方

药”四类，仅限选填其中一类。

1.选择填报某一个技术类别，表示该技术类别下所列的

全部技术均掌握。例如：选择填报“针刺疗法技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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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针刺疗法技术”下所列的“毫针技术”、“头针技术”

等 18 个技术。

2.选择填报某几个技术类别，表示这几个技术类别下所

列的全部技术均掌握。例如：选择填报“针刺疗法技术”、

“灸类疗法技术”，表示掌握“针刺疗法技术”和“灸类疗

法技术”下所列的“毫针技术”、“头针技术”、“麦粒灸

技术”、“隔物灸技术”等 27 个技术。

3.选择填报某一个技术名称，表示仅掌握某技术类别下

的某一个具体技术。例如：选择填写“毫针技术”，表示仅

掌握“针刺疗法技术”下所列的“毫针技术”这 1 个具体技

术。

4.选择填报某几个技术名称，表示掌握某几个技术类别

下的某几个具体技术。例如：选择填写“毫针技术”、“麦

粒灸技术”，表示掌握“针刺疗法技术”和“灸类疗法技术”

下所列的“毫针技术”、“麦粒灸技术”这 2 个具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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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中医病症分类目录

（修订版）

序号 代码 中医疾病分类名称

一 A01. 外感病类

1 A01.01.01 感冒

2 A01.01.02.03 中暑

3 A01.01.03 湿阻病

4 A01.01.04 秋燥病

5 A01.02.06 厥阴病

6 A01.03.03 风温肺热

7 A01.03.15 肝瘟（急黄）

8 A01.03.23 麻疹

9 A01.03.26 顿咳

二 A03. 中毒及意外伤害类

1 A03.06.01.01 开放性骨折

2 A03.06.01.02 陈旧性骨折

3 A03.06.01.03 锁骨骨折

4 A03.06.01.04 肩胛骨骨折

5 A03.06.01.05 肱骨骨折

6 A03.06.01.06 尺骨骨折

7 A03.06.01.07 桡骨骨折

8 A03.06.01.08 尺桡骨干双骨折

9 A03.06.01.09 腕舟骨骨折

10 A03.06.01.10 掌骨骨折

11 A03.06.01.11 指骨骨折

12 A03.06.01.12 股骨骨折

13 A03.06.01.13 髌骨骨折

14 A03.06.01.14 胫骨骨折

15 A03.06.01.15 腓骨骨折

16 A03.06.01.16 胫腓骨干骨折

17 A03.06.01.17 踝部骨折

18 A03.06.01.18 距骨骨折

19 A03.06.01.19 足舟骨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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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03.06.01.20 跟骨骨折

21 A03.06.01.21 跖骨骨折

22 A03.06.01.22 趾骨骨折

23 A03.06.01.23 胸骨骨折

24 A03.06.01.24 肋骨骨折

25 A03.06.01.26 胸腰椎骨折

26 A03.06.01.27 尾椎骨折

27 A03.06.02.01 颞颌关节脱位

28 A03.06.02.03 尾椎脱位

29 A03.06.02.04 胸锁关节脱位

30 A03.06.02.05 肩锁关节脱位

31 A03.06.02.06 肩关节脱位

32 A03.06.02.07 肘关节脱位

33 A03.06.02.08 腕掌关节脱位

34 A03.06.02.09 掌指关节脱位

35 A03.06.02.10 膝关节脱位

36 A03.06.02.11 髌骨脱位

37 A03.06.02.12 踝关节脱位

38 A03.06.04.01 筋出槽

39 A03.06.04.02 骨错缝

40 A03.06.04.03 漏肩风

41 A03.06.04.04 特发性脊柱侧凸

42 A03.06.04.05 颈椎病

43 A03.06.04.05.01 落枕

44 A03.06.04.05.02 寰枢关节错位

45 A03.06.04.05.03 颈椎间盘突出症

46 A03.06.04.06 腰椎病

47 A03.06.04.06.01 腰椎间盘突出症

48 A03.06.04.07 骨质疏松症

49 A03.06.04.08 急性腰扭伤

50 A03.06.04.09 腰肌劳损

51 A03.06.04.10 骶髂关节损伤

52 A03.06.04.11 腕关节扭挫伤

53 A03.06.04.12 踝关节扭伤

54 A03.06.04.13 跖跗关节扭伤

55 A03.06.05.02 胸部内伤病

56 A03.06.05.03 腹部内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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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03.06.05.04 损伤出血

58 A03.06.05.05 损伤疼痛

59 A03.06.05.06 伤后发热

60 A03.06.05.08 伤后癃闭

61 A03.06.05.09 损伤痿软麻木

62 A03.06.05.10 损伤眩晕

63 A03.06.05.11 损伤喘咳

64 A03.06.06. 虫兽咬伤病

65 A03.06.06.01 毒蛇咬伤

66 A03.06.06.02 狂犬病

67 A03.06.07 破伤风(伤痉；金疮痉)

68 A03.07.01 冻疮

69 A03.07.02 冻僵

70 A03.08 水火烫伤

三 A04. 脏腑病及相关病类

A04.01. 心系病

1 A04.01.01 胸痹心痛

2 A04.01.08 心衰

3 A04.01.09 惊悸病

4 A04.01.10 怔忡病

5 A04.01.13 不寐病

6 A04.01.14 多寐病

7 A04.01.17 痫病

8 A04.01.20 癫狂病

9 A04.01.21 痴呆病

A04.02. 肝系病

10 A04.02.03. 黄疸病

11 A04.02.11 胆胀病

12 A04.02.13 胆石病

13 A04.02.15. 臌胀病

A04.03. 脾系病

14 A04.03.01 呃逆病

15 A04.03.02 反胃病

16 A04.03.05 腹胀病

17 A04.03.06 便秘病

18 A04.03.07 泄泻病

19 A04.03.14 胃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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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04.03.15 胃痞病

A04.04. 肺系病

21 A04.04.01. 咳嗽病

22 A04.04.04.01 哮病

23 A04.04.04.02 喘病

24 A04.04.06 肺痿病

25 A04.04.08 肺痈病

26 A04.04.09 肺胀病

A04.05. 肾系病

27 A04.05.01. 淋证

28 A04.05.01.02 热淋

29 A04.05.01.03 血淋

30 A04.05.01.06 石淋

31 A04.05.02 精癃

32 A04.05.06 癃闭病

33 A04.05.07 肾水病（肾风）

34 A04.05.13 肾衰病

四 A05. 情志病类

1 A05.01 郁病

五 A06. 气血津液病类

1 A06.01. 虚劳病

2 A06.02 晕动病

3 A06.06. 痰饮病

4 A06.07. 水肿病

5 A06.08.01 自汗病

6 A06.08.02 盗汗病

7 A06.09 消渴病

六 A07. 头身形体病类

A07.01. 颅脑类病

1 A07.01.01.01 缺血性中风

2 A07.01.01.04 面瘫病

3 A07.01.01.05 中风后遗症

4 A07.01.02. 头风病

5 A07.01.03 面痛

6 A07.01.06 颤病

A07.03. 乳房类病

7 A07.03.01 乳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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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07.03.01.02 脱壳乳痈

9 A07.03.01.03 粉刺性乳痈

10 A07.03.02 乳疽

11 A07.03.03 乳瘘

12 A07.03.04 乳癖

13 A07.03.06 乳疬

14 A07.03.07 乳头湿疹

15 A07.03.08 乳头破碎

16 A07.03.10 乳泣

17 A07.03.11 乳悬

A07.06. 痹症类病

18 A07.06.01 风寒湿痹

19 A07.06.03 尪痹

20 A07.06.06 肌痹病

21 A07.06.09 骨痹病

22 A07.06.23 痛风病

23 A07.07. 痿证类病

24 A07.08 脚气病

25 A07.11 肥胖病

七 A08. 皮肤黏膜病类

A08.01. 皮肤类病

1 A08.01.02 蛇串疮

2 A08.01.04. 疣病

3 A08.01.05. 藓

4 A08.01.06 摄领疮/牛皮癣/顽癣

5 A08.01.07 湿疮

6 A08.01.09 瘾疹

7 A08.01.10 风瘙痒

8 A08.01.15 白疕

9 A08.01.16 油风

10 A08.01.20 粉刺

11 A08.01.20 粉刺

12 A08.01.21 酒齄鼻

13 A08.01.23 黧黑斑

14 A08.01.46 鸡眼

15 A08.01.47 胼胝

16 A08.01.51 漆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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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08.01.55 疥疮

A08.02. 疮疡类病

18 A08.02.01.01 暑疖

19 A08.02.01.02 石疖

20 A08.02.01.03 软疖

21 A08.02.01.04 蝼蛄疖

22 A08.02.01.05 多发性疖

23 A08.02.02.02 手足部疔疮

24 A08.02.02.03 红丝疔

25 A08.02.03.01 颏痈

26 A08.02.03.02 颧痈

27 A08.02.03.03 托腮痈

28 A08.02.03.04 颊车痈

29 A08.02.03.05 臂痈

30 A08.02.03.06 冬瓜串

31 A08.02.03.07 肘痈

32 A08.02.03.08 腕痈

33 A08.02.03.09 丫痈

34 A08.02.03.10 胁痈

35 A08.02.03.11 脐痈

36 A08.02.03.12 腹皮痈

37 A08.02.03.13 中脘痈

38 A08.02.03.14 冲疽

39 A08.02.03.15 吓痈

40 A08.02.03.16 幽痈

41 A08.02.03.17 腰带痈

42 A08.02.03.18 悬痈

43 A08.02.03.19 股疽

44 A08.02.03.20 伏兔疽

45 A08.02.03.21 膝痈

46 A08.02.03.22 膝弯痈

47 A08.02.03.23 黄瓜痈

48 A08.02.03.24 颈痈

49 A08.02.03.25 腋痈

50 A08.02.03.26 胯腹痈

51 A08.02.03.27 痰毒

52 A08.02.04.03 手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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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A08.02.04.05 三里发

54 A08.02.04.06 腓腨发

55 A08.02.04.07 足背发

56 A08.02.05.01 有头疽（脑疽、疽毒内陷除外）

57 A08.02.05.02 无头疽（环跳疽、丼疽、尾闾发除外）

58 A08.02.06.01 暑湿流注

59 A08.02.07 发颐

60 A08.02.08 无名肿毒

61 A08.02.09 痰核

62 A08.02.10 臖核

63 A08.02.11 瘰疬（马刀挟瘿、胁疽、肋疽除外）

64 A08.02.12 臁疮

65 A08.02.13 甲疽（脱疽、股肿除外）

66 A08.02.18 瘘病

67 A08.02.19 褥疮

68 A08.02.20 类丹毒

69 A08.02.21 溃疡

A08.03. 肛肠类病

70 A08.03.01. 痔疮

71 A08.03.01.01 内痔

72 A08.03.01.02 外痔

73 A08.03.01.03 混合痔

74 A08.03.03 肛裂

75 A08.03.09 肛门湿疡

八 A09. 生殖病类

A09.01.01. 男性前阴类病

1 A09.01.01.02 子痈

2 A09.01.01.03 阴头痈

3 A09.01.01.04 囊痈

4 A09.01.01.05 脱囊

5 A09.01.01.06 肾囊风

6 A09.01.01.07 旋螺风

7 A09.01.01.08 子痰

8 A09.01.01.09 阴茎痰核

9 A09.01.01.10 茎纵

10 A09.01.02. 不育类病

A09.01.03. 精液类病



- 42 -

11 A09.01.03.03 血精

12 A09.01.03.04 精浊

13 A09.01.03.06 遗精病

A09.02.01. 女性前阴类病

14 A09.02.01.03 阴吹

15 A09.02.01.04 阴痒

16 A09.02.01.07 阴疮

A09.02.02. 月经类病

17 A09.02.02.01 月经先期

18 A09.02.02.02 月经后期

19 A09.02.02.03 月经先后无定期

20 A09.02.02.04 月经过多

21 A09.02.02.05 月经过少

22 A09.02.02.06 经期延长

23 A09.02.02.07 闭经

24 A09.02.02.08 痛经

25 A09.02.02.09 崩漏

26 A09.02.02.10 经间期出血

27 A09.02.02.11 月经前后诸症

28 A09.02.02.12 绝经前后诸病

29 A09.02.02.13 经断复行

A09.02.03. 胎孕类病

30 A09.02.03.03 恶阻

31 A09.02.03.07 胎漏

A09.02.05. 产后类病

32 A09.02.05.04 产后血晕

33 A09.02.05.22 产后缺乳

34 A09.02.06. 带下类病

35 A09.02.07. 女性杂病

36 A09.02.07.01 不孕

37 A09.02.07.03 盆腔炎

38 A09.03. 房事病

39 A09.03.01 房室早泄

40 A09.03.02 房事阳痿

九 A10. 小儿相关病类

1 A10.01.08 鹅口疮

2 A10.01.11 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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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10.02.01 小儿感冒

4 A10.02.03 小儿夏季热

5 A10.03.01 奶麻

6 A10.03.06 手足口病

7 A10.04.01 小儿咳嗽

8 A10.04.04.02 慢惊风

9 A10.04.06 小儿抽动症

10 A10.04.07 小儿多动症

11 A10.04.13 疳病

12 A10.04.14 积滞

13 A10.04.15 小儿厌食

14 A10.04.17 小儿呕吐

15 A10.04.18 小儿泄泻

16 A10.04.19 小儿腹痛

17 A10.04.22 小儿尿频

18 A10.04.23 小儿遗尿

19 A10.04.26 小儿汗病

20 A10.04.27 小儿紫癜

21 A10.04.29 小儿乳蛾

22 A10.04.31 小儿赤游丹

23 A10.04.32 奶癣

24 A10.04.33 佝偻病

十 A11. 眼病类

1 A11.01.01. 胞睑病

2 A11.01.01.01 针眼

3 A11.01.01.02 眼丹

4 A11.01.01.03 胞生痰核

5 A11.01.01.09 胞虚如球

6 A11.01.01.11

胞轮振跳

眼胞振跳

目瞤

7 A11.01.01.12
目劄

目连劄

8 A11.01.02. 目眦病

9 A11.01.02.01 冷泪

10 A11.01.02.01.01 无时冷泪

11 A11.01.02.01.02 迎风冷泪

12 A11.01.02.02 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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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11.01.02.03 眦漏

14 A11.01.02.04 漏睛疮

15 A11.01.02.05 赤脉传睛

16 A11.01.03. 白睛病

17 A11.01.03.08 白涩症

18 A11.01.03.09 时复目痒

19 A11.04.08 雀目

20 A11.04.09 视物异色

21 A11.04.11 目倦

22 A11.04.13 目闭不开

23 A11.04.15 近视

十一 A12. 耳病类

1 A12.01

耳疖

耳痈

耳门痈

2 A12.02 耳疮

3 A12.04 耳廓痰包

4 A12.09 耳眩晕

5 A12.10
耵耳

耵聍堵塞

6 A12.12 暴聋

7 A12.13 久聋

十二 A13. 鼻病类

1 A13.01 鼻塞

2 A13.01.01 伤风鼻塞

3 A13.01.02 鼻窒

4 A13.02 鼻鼽

5 A13.03 鼻渊

6 A13.05 鼻槁

7 A13.06 鼻窦痰包

十三 A14. 咽喉病类

1 A14.01 乳蛾

2 A14.01.01 急乳蛾

3 A14.01.02 慢乳蛾

4 A14.03 喉痹

5 A14.03.01 急喉痹

6 A14.03.02 慢喉痹

7 A14.05 喉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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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14.05.01 暴瘖

9 A14.05.02 久瘖

10 A14.08 喉咳

11 A14.09 梅核气

十四 A15. 口齿病类

1 A15.09 口疳

十五 A16. 瘤癌病类

1 A16.01.01 积病（癥积）

2 A16.01.02 聚病（瘕病）

十六 A17. 临时诊断用术语

1 A17.07 眩晕

2 A17.18 牙痛

3 A17.26 心悸

4 A17.29 吐血

5 A17.30 胃脘痛

6 A17.32 嘈杂病

7 A17.33 胁痛

8 A17.41 便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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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中医医疗技术目录（修订版）

技术类别 中医医疗技术名称目录

针刺疗法技术

1.毫针技术 2.头针技术

3.耳针技术 4.三棱针技术

5.火针技术 6.皮肤针（梅花针）

7.埋线疗法 8.平衡针技术

9.电针技术 10.腹针技术

11.穴位注射技术 12.针刺麻醉技术

13腕踝针技术 14.浮针技术

15.眼针技术 16.手针技术

17.皮内针技术 18.芒针技术

灸类疗法技术

1.直接灸技术 2.隔物灸技术

3.悬灸技术 4.热敏灸技术

5.雷火灸技术 6.天灸技术

7.温针灸技术 8.麦粒灸技术

9.艾灸

刮痧疗法技术 1.刮痧技术 2.砭石治疗技术

拔罐疗法技术

1.留罐技术 2.闪罐技术

3.走罐技术 4.针罐技术

5.刺络拔罐技术 6.刮痧拔罐技术

7.药物拔罐技术

中医微创类技术
1.针刀技术 2.刃针技术

3.拨针（松解针）技术

推拿类疗法技术

1.皮部经皮推拿技术 2.脏腑推拿技术

3.经穴推拿技术 4.小儿推拿技术

5.关节运动推拿技术 6.导引技术

7.器物辅助推拿技术 8.关节调整推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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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踩跷推拿技术

敷熨熏浴类疗法技术

1.穴位敷贴技术 2.中药熨敷技术

3.熏蒸技术 4.泡洗技术

5.冷敷技术 6.热敷技术

7.中药淋洗技术

骨伤类疗法技术

1.理筋技术 2.复位技术

3.夹板固定技术 4.牵引技术

5.正骨技术 6.石膏固定技术

7.支架固定技术 8.练功康复技术

肛肠类技术
1.枯痔技术 2.痔结扎技术

3.挂线技术 4.中药灌肠技术

其他类技术

1.蜂针治疗技术 2.脐疗技术

3.火针洞式技术 4.揉抓排乳技术

5.烙治法治疗慢性扁桃体炎技术

6.其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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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年四川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报名人员情况汇总表

市（州）盖章: 县（市、区）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报考中医疾病名称 报考中医医疗技术 推荐医师 指导老师 备注

注：此表由县市区卫计局（委）、中医药主管部门填报，市（州）中医药主管部门复审盖章后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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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师承关系

合同书

指 导 老 师

师 承 人 员

签 订 日 期

公 证 日 期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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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指导老师）： 乙方（师承人员）：

姓名： 姓名：

性别： 性别：

出生年月： 出生年月：

单位名称及地址： 单位名称及地址或家庭住址：

依据《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15号令）的有关规定，经指导老师与

师承人员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下，建立师承学习关

系，双方订立合同如下：

一、师承教学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止，连续跟师学习中医不少于 5 年（需有教学记录）。

二、师承教学的地点(需为合法医疗机构)：

三、师承教学的基本目标（包括职业道德及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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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承教学的主要内容：

1．中医（民族医）专业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2．中医（民族医）学术经验：

3．中医（民族医）医术专长：

五、师承教学的方式方法：

六、指导老师职责：

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严谨的科学

态度，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保证临床（实践）带教时间，精心组织

教学，悉心传授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按照确定的师承教学计划，保

质保量的完成带教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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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师承人员职责：

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严谨的科学

态度，勤奋好学，尊师守纪，保证跟师学习时间。虚心刻苦学习指导

老师的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认真做好跟师笔记，及时归纳整理，并

加以研究。诚实地接受指导老师和管理部门的检查和考核，完成教学

计划确定的学习任务，努力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业务素质和水平。

八、其它：

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签字后经县级以上公证机构公证，师承关

系合同自公证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另

一份由公证机构留存备案。

甲 方(签字或盖章): 乙 方(签字或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注：1、签订本师承关系合同必须用钢笔（或签字笔）书写，不得使用圆珠笔。

2、本师承关系合同书应经指导老师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公证机构公证。


